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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鄂州市光伏扶贫工程实施方案

 光伏扶贫是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重要方式，是实现贫困地区、贫困户脱贫的重要途径。为贯彻落实国家、省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部署，结合鄂州市实际，制定如下方案：

 一、工作目标

 2016—2018年，利用3年时间，在全市实现有发展条件、有发展意愿的贫困村、贫困户和一般农村、农户全面建成
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在20-25年内每年为贫困村、贫困户和一般农村、农户提供稳定的现金收入。

 2016年，在全市60个重点贫困村、60个贫困村内的贫困户全面实施分布式光伏扶贫工程。兼顾推进其他一般村及农
户发展光伏产业。2017—2018年，继续支持其他村、农户发展光伏产业。

 二、工作原则

 （一）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统筹扶贫政策、扶贫资金，落实分布式光伏发电产业政策及相关税收、价格、金融及
电网服务政策。各级政府共同支持，运用市场机制开展光伏扶贫工程建设。鼓励和引导帮扶单位、企业、社会各界参
与和支持光伏产业扶贫工程。

 （二）自愿参与，精准帮扶。充分尊重贫困村和贫困户意愿，实行贫困村和贫困户自愿申报，区（开发区）级审批
。光伏扶贫重点扶持无劳动力、无资源、无稳定收入来源的贫困户以及无集体经济收入或集体经济薄弱的贫困村。项
目建设资金通过整合各类扶贫资金、银行贷款、财政信息解决。

 （三）规范实施，保障质量。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采取招投标形式择优选择项目建设单位和光伏产品，确保光
伏扶贫工程质量。加强监督管理，规范项目建设运行管理和工程质量管理，确保项目正常运行，确保贫困村和贫困户
长期受益。

 三、实施对象

 太阳能资源、建设条件和接入条件较好，有积极性的建档立卡的贫困村和贫因户。重点瞄准无劳动能力、无收入来
源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无集体收入的建档立卡贫困村。

 四、投资概算及效益预算

 每个贫困村计划建设1座60千瓦光伏项目，总投资48万元，年收益6.5万元左右。单个贫困户计划建设1个3千瓦发电
系统，投入2.4万元，年收益0.33万元左右。

 五、建设方式

 采取分散建设与集中建设相结合，统一规划，统一筹资，同步施工，统一管理，产权在村。贫困户分户收益的光伏
项目，由村两委在包保部门或企业参与下，根据群众意见，将收益分解落实到贫困户。待贫困户稳定脱贫后，村里将
收益权收回，再分配到其他贫困户或作为村集体经济收入。

 其它农户和村可自愿选择建设方式。

 六、资金筹措及途径

 （一）贫困村及贫困村内贫困户

 1、以村为单位成立产业发展公司（或经济合作组织），以企业形式筹集项目资金（因金融部门只对企业贷款）。
资金主要来源：一是村级集体经济积累资金；二是市、区、镇对贫困村安排的财政扶贫开发资金；三是上级安排到村
的产业扶贫项目资金；四是驻村工作队等社会力量帮扶资金；五是金融贷款；六是动员群众筹集的资金。

 2、市级财政每年对每个贫困村支持扶贫开发资金10万元；承担贫困村及贫困户光伏产业贷款100%贴息，区（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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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及乡镇财政，应对贫困村配套安排扶贫开发资金。统筹整合安排上级各类扶贫项目资金，重点投入贫困村光伏产
业。

 3、金融部门要加大贷款力度，支持光伏发电项目扶贫工程，保障贫困村和贫困户光伏发电项目资金需求。

 4、支持和鼓励企业参与，同时吸收社会资金参与我市光伏扶贫工程。

 （二）一般村及村内贫困户

 以村为单位成立产业发展公司（或者经济合作组织），以企业形式筹集项目资金。资金来源自筹，可统筹各类涉农
资金使用。资金不足部分以企业名义及贫困户名义申请贷款，市、区财政按照1：1承担贷款贴息。

 七、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市光伏扶贫项目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全市光伏扶贫项目组织实施。领导小组由常务
副市长担任组长，分管副市长为副组长，市发改委、市农委、市财政局、市扶贫办、市金融办、市供电公司、市国土
资源局、市水务局、市林业局为成员单位，负责全市光伏扶贫项目组织实施。领导小组办公室设立在市发改委，负责
统筹实施和综合协调。各区（开发区）要成立相应领导机构，统一组织协调区域光伏扶贫产业发展。各区（开发区）
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部署，分管负责同志具体抓落实，统一组织光伏扶贫项目实施。要按照光伏扶贫总体要求，负责
制定本地区详细的光伏扶贫工作方案，明确目标任务，招标选择项目承建企业，组织项目建设、协调服务、技术培训
、竣工验收、信息报送、收益分配等工作。

 （二）明确责任分工。发改部门负责光伏发电指标争取、项目备案和相关政策资金争取工作，推进工作落实和协调
；扶贫办负责拟建设光伏电站的贫困村和贫困户的摸底和核查工作，拟定年度计划，加强工作督查；财政部门负责资
金筹措与监管；金融管理部门负责协调金融机构落实贴息贷款；供电公司在实施农网改造过程中，要优先为光伏扶贫
项目提供并网服务，并对光伏扶贫项目所发电量采取“全额上网”，按国家规定的光伏电站标杆上网电价一月一结算
，负责国家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资金及时足额到位，协调落实新能源电价补贴政策；国土、农业、水务、林业等部门
负责集中建设的地面电站项目选址的服务工作。

 各区、开发区是光伏扶贫工程项目建设责任主体，负责项目的审核，通过招投标等方式，在省编制的光伏扶贫企业
库和设备库中确定承建企业、主要设备，开展光伏扶贫技术培训，按照实施方案和年度计划分期分批实施光伏扶贫项
目。各乡镇具体负责本辖区光伏发电扶贫项目实施。各贫困村是实施光伏产业的基本单位，是光伏产业的产权所有者
，具体负责项目规划、申报、实施、筹资、管理和利益分配。

 （三）加强项目监管。各级监察部门要全程参与光伏扶贫项目招投标的监管工作，制定专项监管办法，公开监管内
容、程序，对光伏扶贫项目实施情况进行全过程监管，重点监管年度计划执行、并网服务、资金结算、收益分配、第
三方服务以及市场秩序情况，保证光伏扶贫项目正常运营、政策落实到位，维护公平公正市场秩序。

 （四）营造舆论氛围。各区（开发区）、相关企业应通过多种形式，加大对光伏扶贫宣传力度，营造良好的氛围，
提高全社会支持参与光伏扶贫的积极性。加大光伏知识普及和推广力度，提高广大贫困户对光伏发电的认识程度和配
合运行维护水平。

原文地址：http://www.china-nengyuan.com/news/97519.html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页面 2 / 2

http://www.china-nengyuan.com/news/97519.html
http://www.tcpdf.org

